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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20-065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界泵业 股票代码 0025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建良 李晓海 

办公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 号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 号 

电话 0993-2908993 0993-2908993 

电子信箱 002532@xjtsly.net 002532@xjtsly.net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831,950,943.55 15,776,705,827.67 -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3,010,819.44 442,434,822.86 4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2,049,621.54 428,009,028.80 5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5,604,422.80 848,331,330.96 8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8% 3.92%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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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4,120,684,165.24 40,960,283,195.25 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76,434,148.52 12,523,760,545.15 5.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5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48% 913,175,412 913,175,412   

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潍坊聚信锦濛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52% 370,370,370 370,370,370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88% 345,357,966 345,357,966   

曾超懿 境内自然人 8.29% 322,258,364 322,258,364   

华融致诚柒号（深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16% 239,651,416 239,651,416   

曾超林 境内自然人 5.93% 230,541,587 230,541,587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芜湖信

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4.48% 174,291,938 174,291,938   

曾明柳 境内自然人 4.38% 170,331,155 170,331,155   

曾益柳 境内自然人 4.04% 157,228,758 157,228,758   

曾鸿 境内自然人 4.04% 157,228,758 157,228,7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0 年 06 月 2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7 月 06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曾超懿、曾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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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2020 年 06 月 2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7 月 06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一季度受突发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社会的生产生活大为放缓，叠加传统的铝消费淡季影响，原铝价格出现

持续下跌。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精心组织疫情期间的安全生产，各业务条线包括发电、原铝、预焙阳极、高纯铝

生产均保持正常，基本未受疫情影响。进入第二季度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受益于国家各项促生

产促消费的政策，铝锭库存快速回落，铝锭价格也开始逐步反弹，6月底重回2019年高点14500元/吨附近。同时受益于靖西

天桂氧化铝项目一期工程的顺利投产，公司原铝生产所需的氧化铝成本大幅下降，同时公司也抓住上半年市场原辅材料价格

下降的机会，多管齐下降本增效，提升运营效益。公司上半年原铝产量55.86万吨，高纯铝产量0.82万吨，氧化铝产量34万吨，

发电量66.7亿度，预焙阳极产量15.6万吨，实现收入118.32亿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为6.5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增长47.59%。主要情况如下： 

1、积极应对疫情，保障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 

公司对国内外新冠疫情发展进行了密切跟踪和评估，及时调整经营安排。按照兵团落实中央“六稳”的工作要求，公司及

时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面落实疫情联防联控责任，强化各项防控措施，实现防疫各环节工作衔接到位，从而确保企业

生产安全稳定运行，公司原铝、高纯铝、预备阳极、发电等生产线均满负荷正常生产。 

2、响应国家复工复产号召，狠抓项目建设进度 

报告期，靖西天桂一期80万吨氧化铝项目实现了达产达标。该项目集成了国内氧化铝行业的先进成熟的技术，是国际行

业内领先技术。该项目一次性投料试车成功、一个月内达产达标。开创性地将“溶出热试、蒸发热试、热水制备、铝酸钠溶

液制备”四项工作合并联动进行，达到了行业内的领先水平。一期氧化铝项目的顺利投产，提高了公司原材料的自给率，进

一步夯实了公司低成本优势。 

此外，南疆碳素一期30万吨预焙阳极生产线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将于下半年正式投产。 

3、抓住市场机遇，多管齐下降成本，提升运营效益 

报告期，公司抓住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的市场机遇，在原辅材料和物流费用下降的情况下，努力降低公司的采购成本。报

告期，公司安全环保工作扎实有效，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环保设备运行稳定，三废达标排放。报告期，公司通过继续深化

KPI管理、精益项目管理及6S管理工作，产品质量持续保持稳定，各种消耗逐步下降，为企业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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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

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本集

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本集团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集团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对首次执行日（2020年1月1日）本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本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分析：  

 

报表项目 本集团 

2020年1月1日账面金额

（调整前） 

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影

响 

新收入准则重新计量 2020年1月1日账面金额

（调整后） 

负债：     

预收账款 1,561,202,047.20 -1,561,202,047.20   

合同负债  1,561,202,047.20  1,561,202,047.20 

 

报表项目 本公司 

2020年1月1日账面金额

（调整前） 

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影

响 

新收入准则重新计量 2020年1月1日账面金额

（调整后） 

负债：     

 预收账款 70,850,459.90 -70,850,459.90   

 合同负债  70,850,459.90  70,850,459.90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1-6月本集团合并利润表及本公司利润表各项目、2020年06月30日本集团合并资产负

债表及本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的增减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对2020年1-6月本集团合并利润表及本公司利润表各项目无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对2020年06月30日本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本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分析： 

报表项目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增加/减少的金额 

本集团 本公司 

负债：   

预收账款 -1,561,202,047.20 -70,850,459.90 

合同负债 1,561,202,047.20 70,850,459.9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号）及财政部《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

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2009]17 号）的规定，本公司于 2020年6月完成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为不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应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处理，不确认商誉或确认计入当期损益。 

因此，本公司（法律上的母公司）在资产置换完成后保留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按照重组日的公允价值进行确认

和计量，企业合并成本与本公司重组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合并报表的资本公积，不确认商誉或计入当期

损益。 

资本公积的确认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合并成本 2,309,137,305.57 

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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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确认的资本公积 2,309,137,305.57 

注：参照本次重组股票发行价格及合并报表模拟发行的股份数量，计算合并成本为2,309,137,305.57  元（503,080,023.00

股*4.59 元/股），上述发行股份导致资本公积增加1,806,057,282.57元（503,080,023.00 股*3.59元/股），反向购买导致资本

公积减少2,309,137,305.57  元，资本公积净减少503,080,023.00 元。 

 

被购买方于重组日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重组日公允价值 重组日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22,547,019.61 22,547,019.61 

资产合计 22,547,019.61 22,547,019.61 

其他应付款 22,547,019.61 22,547,019.61 

负债合计 22,547,019.61 22,547,019.61 

净资产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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